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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04690.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规范公文报送有关事宜的通知（保监厅发〔2007

〕27号）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

经纪公司、保险公估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公文格式和公文报

送工作，提高办文质量和效率，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各保监局、保险公司、保险资产公司、保险中介公司（以

下称各单位）报送中国保监会的公文，文种应当是“请示”

或者“报告”。“请示”用于向中国保监会请求指示、批准

。“报告”用于向中国保监会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中

国保监会的询问。“报告”不得夹带请示事项。 二、各单位

向中国保监会报送“请示”，应在“请示”落款后面注明联

系人和联系电话，以便中国保监会有关部门办理时能够与报

送公文的单位取得及时联系。 三、各单位向中国保监会报送

“请示”，应当坚持“一事一文”的原则，不得将不相关的

事项放在同一份“请示”中。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按照《中

国保监会行政许可实施规程》划分的项目逐项申报，不得将

多项许可申请合并在同一份申请中报送。 四、除中国保监会

特别规定的外，各单位向中国保监会报送行政许可材料，应

当有说明报送材料情况的公文。报送的材料作为该公文的附

件，应在公文正文后面及落款前面列出附件清单。 五、各单

位报送中国保监会的公文，除中国保监会有关业务部门特别

要求的外，主送单位应写“中国保监会”，不得将主送单位

写为有关业务部门。 六、各单位向中国保监会报送公文，报



送主体应当符合有关保险规章的规定。行政许可申请，应当

由《中国保监会行政许可实施规程》规定的报送主体报送。

保险控股公司、保险集团公司不得替下属子公司报送下属子

公司的行政许可申请。 七、各单位向中国保监会报送的公文

，应当统一用A4纸印制，并装订整齐。除中国保监会特别要

求的外，各单位向中国保监会报送公文，应一式三份（附件

材料可以是一份原件加两份复印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